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原北京康正房地产评估事务所）              电 话：82253558

· 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市丰台区科技园东区三期1516-51地块商业、办公及地下车库用房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抵押价值预评估
· 估价委托人：
北京市四合庄兴鹏投资管理中心
·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王鹏（注册号：1120050019)、郑燚（注册号：1120070131)
·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18-1-0757-P01DYGJ3号

评估意见函

北京市四合庄兴鹏投资管理中心：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丰台区科技园东区三期1516-51地块商业、办公及地下车库用房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北京市丰台区科技园东区三期1516-51地块商业、办公及地下车库用房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为北京市四合庄兴鹏投资管理中心开发建设的办公项目，该项目尚在开发建设中。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16）丰台区不动产权第0000091号]，估价对象所属宗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23493.01平方米，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21907.78平方米，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图[2017规（丰）建字0057号]，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108457.15平方米，抵押物详细面积见下表。
	类别
	项目类型
	分摊土地面积
	建筑面积

	
	
	
	合计
	地上
	地下

	经营性
	商业
	4613.36
	22839.00
	22839.00
	0.00

	
	办公
	9164.71
	45371.00
	45371.00
	0.00

	
	地下商业
	1796.14
	8892.00
	0.00
	8892.00

	
	地下车库
	4748.7
	23509.00
	0.00
	23509.00

	
	小计
	20322.91
	100611.00
	68210.00
	32401.00

	非经营性
	设备及其他
	1584.88
	7846.15
	2201.58
	5644.57

	
	合计
	21907.79 
	108457.15
	70411.58
	38045.57


单位：平方米

估价目的：为估价委托人在向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台支行办理贷款手续过程中，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
价值时点：2018年8月8日（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之日）
价值类型：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18年8月8日，估价对象规划用途为商业、办公、地下车库，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商业35.7年、办公45.7年、地下车库45.7年，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款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其中，“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是指估价对象用途为商业、办公、地下车库，实际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七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热、燃气）、红线内场地平整条件下，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商业35.7年、办公45.7年、地下车库45.7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在建建筑物价值”是指在综合考虑估价对象特定用途、建设材料、建设技术、建设成本及建筑物建设期间产生的利润的基础上，确定的与估价对象具有同等功能效用并在相同工程形象进度下的建筑物的正常价值。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价值”扣减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款，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采用的主估价方法为成本法和假设开发法。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预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结果表-1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估价对象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166028

	
	单价
	15309

	2.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3414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已抵押（续贷，未扣减，详见特别提示）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3414

	3.房地产抵押价值
	总价
	162614

	
	单价
	14993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单位：人民币）
结果表-2
	项目名称
	建筑面积
	分摊土地面积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
	在建建筑物价值
	房地产价值

	
	
	
	总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北京市丰台区科技园东区三期1516-51地块商业、办公及地下车库用房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108457.15
	21907.78
	164700
	15186
	1328
	122
	166028
	15308

	大写金额
	壹拾陆亿肆仟柒佰万元整
	壹仟叁佰贰拾捌万元整
	壹拾陆亿陆仟零贰拾捌万元整


	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3414

	大写金额
	叁仟肆佰壹拾肆万元整

	房地产抵押价值
	162614

	大写金额
	壹拾陆亿贰仟陆佰壹拾肆万元整

	单位：平方米、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特别提示：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评估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
3.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评估报告》，特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4.本次评估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说明如下：
（1）根据估价对象《不动产权证书》[京（2016）丰台区不动产权第0000091号]复印件，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抵押范围为全部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23493.01平方米，抵押权人为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台支行抵押期限自2017年1月5日至2019年1月4日，上述权属证件中未登记该抵押权的债权数额等，且不动产权利人也未提供相关权利价值的说明。由于本次评估为同一抵押权人的续贷房地产抵押估价，故未将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作为法定优先受偿款予以扣减。
（2）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不存在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3）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电子监管号：1101002014B01010及附件]以及相关款项支付凭证，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委托人依据合同已缴纳全部土地成交价款及契税。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图[2017规（丰）建字0057号]，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超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新增地下经营性商业用房8892平方米，新增地下车库用房规划建筑面积为23509平方米。根据上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电子监管号：1101002014B01010] 及附件约定的计算标准，该部分需补缴的政府土地收益及契税、印花税为3414万元。上述应补缴的政府土地收益金额仅为测算值，最终应补缴的金额应以土地管理部门的审定结果为准。如上述情况发生变化，估价结果需做相应调整。
故，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为人民币3414万元整。
5.本《评估意见函》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6.本次估价结果以估价对象能够按照合理工期按时完成各项工程进度，直至通过竣工验收，并能够在合理期限内正常投入使用，最终在《不动产权证书》中登记建筑物信息为前提条件，未考虑估价对象因其他原因无法顺利开工、完工而产生的重大影响，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7.根据《物权法》[主席令第六十二号]第二百条，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后，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不属于抵押财产。该建设用地使用权实现抵押权时，应当将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与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但新增建筑物所得的价款，抵押权人无权优先受偿。
8.截至本《评估意见函》出具之日，估价委托人未能提供《不动产权证书》[京（2016）丰台区不动产权第0000091号]原件供评估专业人员核对。本次评估以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上述文件的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为估价的假设前提。
9.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电子监管号：1101002014B01010]、《不动产权证书》[京（2016）丰台区不动产权第0000091号]及《北京市丰台区科技园区东区三期1516-51号地商业金融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编号：京土整储挂（丰）[2014]011号]，本项目建成后地上规划建筑面积50000平方米商业用房需严格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挂牌文件执行，由集体经济组织自持，不得出售。集体经济组织为土地使用权人北京市四合庄兴鹏投资管理中心，在此提请金融机构注意。
10.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16）丰台区不动产权第0000091号]、《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关于丰台区科技园区东区三期1516-51号地块商业金融用地项目规划设计方案的审查意见》[2015规（丰）复函字0062号]，项目需由土地使用权人自持20年，在此
提请金融机构注意。
11.根据《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关于丰台区科技园区东区三期1516-51号地块商业金融用地项目规划设计方案的审查意见》[2015规（丰）复函字0062号]，该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将对育仁里2号院小区1号住宅楼101室、102室两套住宅按照国家规定的日照标准产生不利影响。应在申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前，完成上述住宅的产权变更相关手续。本次评估未考虑上述情况对于估价对象价格的影响，在此提请金融机构注意。

（本页无正文）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十一月二日
�本次评估已考虑自持对估价结果的影响;另,与第9条是否有重复


�上述情况会对估价对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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